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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国际旅客联运协定办事细则》修改补充事项

（由铁组运输法专门委员会国际客协年度例会[2022 年 11 月 22-25 日]商

定，并由铁组委员会委员[2022]第 7 次定期会议[2022 年 12 月 7 日]核准）

序

号

条 项、款 提案内容

1 第 2章

第 2条“一般要求”

第 1项 第三段表述如下：

“印制乘车票据格式纸时，

必须遵守以下参数：。”

2 第 2章

第 11条“办理旅客

乘车”

第 2项 表述如下：

“第 2 项 4～12 周岁的儿童

乘车时，对 1 名儿童或数名该年龄

段 的 儿 童 ， 发 售 单 独 的 乘 车 票

据。”

3 第 3章

第 12条“车厢乘务人

员”

第 3项 补充新的一段，表述如下：

“附件第 4 号和附件第 5 号

中所列格式纸，如在本《办事细

则 》 所 载 样 式 核 准 之 日 之 前 印

制，则在其有效期结束之前仍可

使用。”

4 第 3章

第 14条“乘务人员的

义务”

第 5项 表述如下：

“第 5 项 乘务人员应检查凭

免费（优惠）乘车票据乘车的旅

客 是 否 持 有 证 明 享 有 优 惠 的 证

件。 ”（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——

译者注）

5 第 3章

第 15条“乘务人员工

第 4项 第一段表述如下：

“第 4 项 如果承运人赋予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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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条 项、款 提案内容

作的组织” 务人员此项权利并且未规定该车

厢内卧铺票的其他发售办法，对

车内现有空闲席位，乘务人员可

出售对应客票的卧铺票，以及供

车内旅客购买的食品、饮料和其

他个人用品。”

6 第 4章

第 19条“行李的承

运”

第 3项

第 3项、第 5

项和第 6项

第 6项

表述如下：

“第 3 项 发站接收行李的承

运 人 必 须 准 确 地 确 定 行 李 的 重

量、件数及其包装状态，并在运

送票据上签字证明。

如承运的行李存在包装不良但

在允许范围之内，或允许不加包装

托运的行李在托运时带有不明显可

见的损伤，承运人应在行李运送票

据 正 面 的 规 定 位 置 对 此 做 出 记

载。”

将“运送票据格式纸”字样

替换为“运送票据”字样。

表述如下：

“承运行李时，发站承运人

须在运送票据的规定位置加盖车站

日期戳证明。”

7 第 4章

第 20条“行李的标

记”

第 1项 第一段表述如下：

“在对交付运送的每件行李

过磅后，承运人应在每件行李上牢

固地粘贴载有下列事项的标签（作

为铁路标记）：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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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条 项、款 提案内容

8 第 5章

第 24条“包裹的承

运”

第 6项

第 8项

第二段表述如下：

“如承运的包裹存在包装不

良但在允许范围之内，或允许不

加包装托运的包裹在托运时带有

可见的轻微损伤，承运人应在正

面的规定位置对此做出记载。”

第二段表述如下：

“承运包裹时，发站承运人

必须在包裹运送票据上加盖车站日

期戳记证明。”

9 第 5章

第 25条“包裹的标

记”

第 1项 第一段表述如下：

“在对交付运送的每件包裹

过磅后，承运人应在每件包裹上牢

固地粘贴载有下列事项的标签（作

为铁路标记）：”

10 第 6章

第 28条“在未履行或

变更旅客运输合同条

件时承运人的处理”

第 2项 表述如下：

“第 2 项 如在运行途中车厢

从列车中摘下，承运人或其授权

人员将所摘车厢中的旅客安置在

该列车编组中票价相同的其他车

厢内。

如没有票价相同的车厢，应

将旅客安置在该列车中的其他车

厢内（包括高等级车厢）。安置

被摘车厢中的旅客时，首先将席

位提供给携带儿童的旅客、老年

人及活动受限人士。

如 该 趟 列 车 内 没 有 空 闲 席

位，则承运人或其授权人员应组

织换乘到开往旅客到站的最近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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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条 项、款 提案内容

趟有空闲席位的列车内。

11 附件 更改附件序号：

——附件第 6 号“行李标签样

式”；

——附件第 7 号“包裹标签样

式”；

——附件第 8 号 “包裹交付

阻碍通知书样式”；

——附件第 9 号“乘车票

据、行李票或包裹票最常用的记

载事项一览表”；

——附件第 10 号“不同承运

人车厢更换记录样式”。

相应地：

——将第 20 条第 2 项中的

“附件第 8 号”字样替换为“附件第

6 号”字样；

——将第 25 条第 2 项中的

“附件第 9 号”字样替换为“附件第

7 号”字样；

——将第 27 条第 5 项和第

6 项中的“附件第 10 号”字样替换

为“附件第 8 号”字样；

——将第 28 条第 3 项第二

段和第五段、第 28 条第 5 项及第

40 条第 3 项中的“附件第 7 号”字

样替换为“附件第 9 号”字样；

——将第 28 条第 3 项第六

段中的“附件第 6 号”字样替换为

“附件第 10 号”字样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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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条 项、款 提案内容

12 附件第 1号“《国际客

协》参加国承运人代号”

调换第 2 行和第 3 行的位置。

13 附件第 2号“乘车票据

和运送票据样式”

补充新的一项，表述如下：

“2 .4 .1 联合乘车票据

RCT2 – CIT 2012 ASU PP UZ

（样式附后）”

附国际客协参加者乌克兰提

交的样式。

补充新的两项，表述如下：

“2 .10 行李票

2 .11 包裹票”

由此将相应的票据样式置于

上述两项中。

补充和替换国际客协参加者

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提

交的乘车票据和运送票据样式

（附件 1）。

14 附件第 4号“服务人

员乘务书样式”

背面最后一行表述如下：

“卧车乘务人员或餐车主任签字

Подпись служебного персонала

спального вагона или заведуюшего

вагоном- рестораном”

15 附件第 5号“运行报单

（卧铺使用通知书）

格式说明”

第八段表述如下：

“——车厢乘务人员姓名；

- фамилии и имена служебного
персонала вагона;”

16 附件第 6号“不同承

运人车厢更换记录样

式”

将最后一段的“列车员”字

样替换为“乘务人员”字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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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条 项、款 提案内容

附注表述如下：

“ * 注 明 乘 车 票 据 （ 卧 铺

票）或电子乘车票据号。”

17 附件第 7号“乘车票

据、行李票或包裹票

最常用的记载事项一

览表”

删 除 第 8 项 记 载 中 “ 卧 车

内”字样里的“卧”字：

“8 . 本卧铺票更换为第 号

卧铺票。该票在 承运人车内

有效。

Плацкарта заменена на
плацкарту № ........……
действительную в вагоне
перевозчика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”

18 附件第 10号“包裹

交付阻碍通知书”

第 1项 将第 9 行中的“里程”字样

替换为“里程”字样：

“ 如 需 返 还 包 裹 时 ： 里 程

（公里）的运费

в случае возвращения
товаробагажа обратно провозная
плата за расстояние”

（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——

译者注）

第 10 行表述如下：

“请您将关于包裹的处理意

见，填入本通知书第 2 项，并尽

快将通知书返还。

Просим изложить ваше
распоряжение относительно
товаробагажа на этом бланке, под
пунктом 2 и возвратить бланк
извещения в возможно короткий
срок。”

19 附件第 13号“交接单

样式”

日期表述如下：

“2 0 年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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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

号

条 项、款 提案内容

日。

‘_____’ _________20___г.”
（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——

译者注）

20 附件第 14号“普通记

录样式”

第 2项 表述如下：

“批号

20 年 月 日

Отправка № _________ от «___»

________20____ г.”；

（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——

译者注）

最后一句表述如下：

“编写记录的原因及状况

20 年 月 日

Причины и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

составления акта:

«___» ________20____ г.”。

（此处修改与中文无关——

译者注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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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1 . 册页客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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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. 卧铺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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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 . 补加费收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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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. 票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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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. 行李票



14



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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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. 包裹票



17



18



19

7 . 联合乘车票据 RCT2-快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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